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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

际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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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职业妇协)带着9万人的呼声来到妇女地位委

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这样明显地辜负

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 

 职业妇协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致力于改造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状况

下的妇女的生活。参加这个运动的有世界各地 3 000 多个社区的近 9 万名妇女。

集合在一起，我们要求知道，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商谈、在召开国际会议，谈论对

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问题，却看不到这种行为的发生率或盛行情况有任何显著

的减少？ 

 第三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内罗毕举行至今已近 30 年，那次会议首次广泛

接受将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问题视为对人权的侵犯，并将这个问题从私人范

畴扩大到公共范畴。可是，经过 30 年的讨论、决策、试行干预措施和分享最佳

做法之后，我们仍然看到，性别暴力照样在全球频繁发生。我们仍然知道，每 3

个妇女，就有 1 个会在她的一生中经受暴力侵害。我们仍然读到诸如 Malala 

Yousafzai 那样的事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继续以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作

为战争武器的世界。我们来参加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是要提出一个问题：为

什么？ 

 职业妇协相信，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虽然我们已经修改了法律、罪行

和惩罚，但是我们没有改变社会、改变各种关系，也没有改变暴力行为之所以被

容许发生的根本因素。大多数处理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做法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

从下而上。 

 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是国家的责任，但同时也是全球各地每一个

男人、女人、女孩和男孩的责任。防止暴力行为必须在适当背景下，针对不同文

化，以符合每一个社区情况的方式进行。我们既要采取从上而下的做法，即通过

国际公约和国际法，也要采取从下而上的做法，即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参与和变革；

前者我们已经做了，但是后者看来我们还没有做到。 

 职业妇协代表全球妇女的呼声，将下列由默默地在前线做工作的人提出的想

法、意见和经验带给委员会，让大家知道，在世界各地的社区基层，对妇女和女

孩的暴力行为是怎样情况： 

1. 安全理事会关于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的第 1325(2000)号决议、人口

贩运、阿拉伯之春、性别选择、家庭暴力、残割女性生殖器、名誉杀人、产妇保

健、强奸、骚扰、女童、疟疾/结核病/艾滋病、公平报酬和强迫婚姻：当我们处

理这类问题时，应要铭记着，这些问题都属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范围。我们不应

把这些问题分开来孤立地看待，而是应当把它们都视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个大

问题的构成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更广大的问题上，将可确保一切形式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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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侵害妇女行为都受到重点关注，而不是只处理那些在当前短暂时间引起公众注

意的暴力形式(加拿大)。 

2. 我们没有把资源用在确保那些妇女的安全。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游说我们政

府的地方，要表明这种资源很重要，不能就这样把它抹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缺少资源，特别是缺少财政资源，是在处理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

为问题时通常感觉到的障碍。投资于预防，比等到暴力行为发生后才来处理，成

本效益好得多。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真正成本是多

少，但是根据一些估计，有可能高达几十亿或甚至几百亿美元(全世界)。 

3. [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事件]也发生在我国，发生在我自己的城镇，发生在我

家附近 (联合王国)。许多社区没有认识到就在自己社区里面发生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发生在每一个社区。 

4. 我们要告诉社区里的青年妇女，当她们察觉到在其关系中有家庭暴力时，应

该怎样做，并且告诉她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介入这种事情和帮助受害者(澳大利

亚)。在大多数地方，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仍然被笼罩在“私人范畴”的气

泡里，不仅国家管不到，连有责任和义务采取行动的其他社区成员也无从插手。

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事，才能带来分水岭式的必要变革，真正消除基于性别的暴

力行为。 

5. 把根源归咎于毒品，结果是无法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美利坚合众国)。只处理暴力行为的表面问题，与深挖下去而面对为什么对妇女

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仍然这么盛行这个严酷的现实相比，往往更为容易。 

6. 听话、顺从，是对妇女的期待(所罗门群岛)。在许多社区，传统的性别角色

仍然深深影响着日常生活，迫使妇女保持沉默，让暴力行为频密发生。 

7. 我们不能孤立地[作努力]，不能只同妇女和女孩一起努力。我们也要同男人

和男孩一起努力，因为社区是我们大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了把语言化为行

动，整个社区必须一起努力，才能带来可持续的改变。 

 为了实现改变，我们需要采用职业妇协的模式——教育、赋予权力和提供机

会，正如以下的声明所说的：只有一种方法能制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就是要教

育整个社区(萨尔瓦多)；通过教育，我们能作出改变我们生活的决定(卢旺达)；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时，男人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了(塞内加尔)；我们有责任

走进社会，使那些沉默、没有权力、无法获得信息的妇女能够作出反应(冈比亚)。 

 因此，听着这些在背景中回荡的呼声，职业妇协提出下列建议，吁请各国政

府、民间社会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真心聆听，促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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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实行以教育、赋予权力和提供机会为核心的政策、方案和干预措施，

并为此提供足够资源，对象不只是受害者、幸存者或暴力实施者，而是

所有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他们都是应该负责任的社区成员 

• 认识到在处理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盛行的问题时，既要从上而下(通

过立法和司法系统)、也要从下而上(通过整个社区的参与和支持)进行，

最终将有可能“在中间碰头”，实现有意义的、持久的改变 

• 将国家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制度化，积极消除对妇女和女孩暴

力行为的根源 

• 确保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不被视为“私人”事情，以免国家和(或)

社区无法插手干预 

• 确保为了消除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而采取的以预防或解决问题为重

点的行动，是从系统着眼综合处理，而不是从项目着眼纵向处理 

• 终止一切宣扬受害者/拯救者二重性的做法、活动或政策，确保采取有

意义、尊重对方和基于人权的做法来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在 2012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上，职业妇协协同世界女童子军

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拟订了一份各国政府优先行动清单，现在抄录在这

里： 

• 妇女和女孩不是一个单一特性的分类，她们根据其地理、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状况和背景，经受许多不同方式的暴力行为；要明白这一点，

并据此采取应对措施 

• 投资做好防止暴力侵害女孩和青年妇女行为的初级预防工作，让所有青

年人，包括女孩和男孩，都有能力辨识暴力行为，商量建立健康、互相

尊重的关系，并且明白，人人都有过没有暴力的生活的权利 

• 协同女孩和青年妇女及民间社会，确保各种方案和服务都与性别和年龄

相适合，特别是向她们提供对女孩友好的安全空间 

• 加强法律框架和司法系统，以照顾到女孩和妇女的独特需要，并在需要

时，颁布和执行新法律，以防止、起诉和惩罚所有暴力侵害女孩和青年

妇女的案件 

• 确保有健全的制度来收集和分析关于对女孩和青年妇女暴力行为的数

据，并据此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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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订和实行有充足经费、长期的综合国家行动计划，以消除对妇女和女

孩的暴力行为，其中特别注意女孩和青年妇女，并同她们协商拟订这些

计划 

• 投资优先开展以女孩、男孩、成年妇女和成年男人为对象，人人都有机

会获得、可接受、可利用的正规和非正规优质教育和培训，这是实现两

性平等和消除对女孩和青年妇女暴力行为的关键。 

 


